本所協助處理「瑞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違約事件」
說明會會議紀錄
一、時間：105年1月25日（星期一）上午11時
二、地點：本所060館國際會議廳
三、主席：李主任秘書海光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邱永霖
四、協助事件處理經過說明：（略）
五、派駐本所專業支援人力提問及建議事項：
(一)105年1月1日至21日派遣人力未加保勞保期間，是否會有國民年金保險繳費的問題？
(二) 105年1月1日至21日瑞鎰公司未提撥勞工退休金，是否影響派遣人力退休年資及年終獎金？
(三)眷屬加保健保事宜如何處理？
(四)建議未來針對派遣人力採購案改善招標方式，以防止類似事件。
(五)若派遣人力離職後應徵其他公司時如何計算工作年資？
(六)瑞鎰公司取得派遣人力的個人資料，是否會作非法使用？
(七)105年度派遣人力採購預算金額較往年減少4千萬，是否造成廠商競標意願降低？
(八)派遣人力與瑞鎰公司尚未簽訂書面契約，雙方是否無契約關係？
(九)派遣人力是否可組工會或派代表參與此事之討論？核研所是否會建立溝通平台？
(十)可否由核研所直接支付1月份薪資給派遣人力？
(十一)派遣人力與新派遣事業單位-優利資源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勞動契約可否追溯至105年1月1日。

(十二) 105年1月1日至21日之工資可否於2月10日一併由新派遣事業單位給付。

(十三)105年1月1日至21日之工資可否比照過往差旅費借支方式先由核研所借支給派遣人力？
(十四)可否由相關單位統計105年1月1日至21日之工資等資料給派遣人力參考。

(十五)是否由核研所向瑞鎰公司提告？可否由核研所代位訴訟替派遣人力求償？
(十六)105年1月1日至21日之差旅費如何處理？
六、散會：中午12時。[image: image1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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